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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

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管一〔2014〕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海油安办各分部，有关中央企业：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发布实

施以来，对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从各地区反映的情况看，部分地区尚存在

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对宣传贯彻落实《暂行办法》重视不够；二是未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承包单位

施工资质等级等相关规定的实施细则；三是一些基层安全监管部门仍然对承包单位的信息告知采取以备案

名义实施行政审查。为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防止和减少外包工程事故，现就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对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从事非煤矿山开采活动的企业以外包形式施工作业现象越来

越普遍，外包施工事故也呈多发态势，如2013年全国非煤矿山共发生一次死亡3至9人的较大事故19起、死

亡74人，其中外包施工单位发生14起、死亡56人，分别占74%和76%。为此，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非煤矿山

企业要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暂行办法》，切实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严厉打

击转包和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行为，努力防止和减少外包施工事故，促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好转。

二、发包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发包单位要审查承包单位依法应当取得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

证，以及承包单位与承揽工程相匹配的施工资质；认真审查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其

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要定期对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的安全生产条件、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等相关情况进行检查；要将金属非金属矿山分项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的管理，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

体系实行统一管理，并重点加强对地下矿山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出入井统计，以及特种作业人员、民

用爆炸物品、隐患排查与治理等管理。

(二)签订和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文本格式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一〔2014〕1号)要求，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要在外包工程开工

前，并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发包单位要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中明确安全投入

的项目及项目金额或者投入比例，并监督承包单位将各项安全投入落实到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约定的各项责任，做好隐患排查与治理、安全教育与培训、事故应急救援、安全检查与考评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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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应急预案的备案和衔接工作，在接

到外包工程事故报告后，要立即启动相关事故应急预案。实行总发包的，要督促总承包单位统一组织编制

外包工程事故应急预案；实行分项发包的，要将承包单位编制的外包工程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纳入本单位应

急预案体系，并定期组织演练。

三、承包单位要认真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

(一)依法取得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施工资质。根据《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0号)规定需要取证的，承包单位应当取得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对于该实

施办法规定应当取证范围以外的，承包单位不需要申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施工资质是证明施工能

力的依据，承包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暂行办法》有关资质要求的各项规定，保证其施工资质与承揽工程的

规模相匹配。

(二)加强对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承包单位要健全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配

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确保项目部负责人具备安全资格。要对项目部每半年至少进行

一次安全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

(三)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承包单位要把施工现场管理作为外包工程安全管理的重点，依照有关

规定制定施工方案，定期排查并及时治理事故隐患，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承包地下矿山工程

的，承包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其项目部负责人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工程项目部负责人。

(四)及时报告外包工程相关信息。承包单位在登记注册地以外的省(区、市)从事施工作业的，要向作业

所在地的县级安全监管部门书面报告外包工程相关情况，并将企业基本信息和项目部有关信息如实录入非

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信息系统。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52号)以及《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分级属地监管的指导意见》(安监总办〔2011〕75号)

有关规定，按照分级、属地管理的原则，承包单位属于中央企业的，要向作业所在地的市（地）级以上安

全监管部门书面报告外包工程相关情况。

根据海洋石油安全监管职责划分，海洋石油外包工程的承包单位，要向海油安办有关分部或者监督处

书面报告外包工程相关情况。

四、切实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监管工作

(一)积极开展《暂行办法》宣传贯彻工作。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和非

煤矿山企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暂行办法》各项规定。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尽快制

定实施《暂行办法》的配套措施，对有关承包单位的信息报告、跨地区承包单位的安全监管、有关承包单

位的施工资质及书面报告的要求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二)加强对外包工程施工事故的监管。外包工程承包单位发生较大以上责任事故或者一年内发生3起以

上一般事故的，事故发生地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向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机关通报，并参照本地

区企业的处理标准提出对承包单位的处理建议；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的，要邀请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颁发机关参加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海洋石油外包工程承包单位事故处理工作，由海油安办各分部参照省级

安全监管部门执行。

根据事故统计原则，外包工程事故的统计数据纳入发包单位统计范围，但事故责任的判定要以事故调

查处理结论为准。此外，对外包工程的承包单位事故基本信息，由负责事故调查处理的安全监管部门及时

录入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信息系统。



录入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信息系统。

(三)强化日常安全监督检查。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摸清辖区内外包工程以及承包单位的相关情况，加强

对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的安全监管工作。要重点检查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签订、承包单位施工资质

特别是其项目部安全管理机构、技术力量配备等情况，对转包、违法发包和违法分项发包等行为，要严格

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

(四)严格执行信息报告制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承包单位信息报告制度，对承包单位不按规

定进行书面报告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实施行政处罚。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深入贯彻国务院有关转变职能和

简政放权精神，严格依法实施行政许可，并对承包单位的信息报告做好事中事后监督工作，严禁以“报

告”或者“备案”等任何名义对承包单位信息报告事项实施行政审查或者增设其他许可条件。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4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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